


县检察院对县政协第十三届委员会
第四次会议007号提案的答复意见

《政协海安县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提案第007号》已收悉，根据议案中提出的问题和相关建议，县检察院并结合自身工作实际，积极研究整改落实的具体措施，以进一步打击非法集资犯罪，维护正常金融秩序和企业合法权益，保障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。现将相关工作打算汇报如下：
一、推行“四步工作法”办理非法集资类案件
依法打击涉及企业的金融犯罪，对涉案金额巨大、社会影响恶劣的非法集资犯罪，依法从严从快打击；对于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，但主要用于生产经营，涉及范围小，集资款能够及时清退的，依法从宽处理。针对非法集资等涉众型经济犯罪存在的涉案人数众多、涉案金额巨大、维稳压力较大等普遍难题，县检察院将积极推行“四步工作法”办理此类案件，努力维护良好的金融秩序。第一步：提前介入，积极引入法治轨道。联合公安机关建立提前介入协作机制，公安机关一经立案立即告知，根据涉案被害人人数确定提前介入级别，3至10人、10至30人、30至100人和100人以上分别由办案骨干、科长、分管检察长、检察长牵头介入，协助公安制定取证方案，明确侦查取证的方向，规范证据的搜集、提取、固定行为，确保侦查依法快速进行。第二步：阳光操作，深入推进检务公开。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，该院召集全体涉案群众，举办案情通报会，让涉案群众在检察环节第一时间了解到具体案情。审查起诉阶段，借助证人询问、权利义务告知等办理环节，及时向涉案群众通报案件办理流程，同时积极做好涉案群众的心理疏导工作。第三步：整合资源，切实加大追赃力度。依法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，在加强案件外围追赃的基础上，对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释法说理，积极动员退赃，争取宽大处理，帮助涉案群众减少损失。第四步：公正退赔，认真做好思想疏导。坚持把退赔问题作为涉众型经济案件执法风险防控的关键环节来抓，开展民主办案，召开退赔方案讨论会，认真倾听涉案群众意见，并根据群众意见确定最后的赔偿方案。按比例均衡确定每位债权人的退赔数额，确保清偿公平公正。
二、引导和协调金融机构完善企业信贷服务机制
针对银行因为小微企业的信用额度低，信用调查困难，不愿意向小微企业借贷的问题，主动加强与金融机构的联络，鼓励各类金融机构改进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，通过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，协助银行共同建立企业“诚信档案”，并加强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测和还款时间、数额的统计，增加款项流转透明度和监管环节，确保资金安全，切实帮助企业解决“融资难”问题。引导金融机构调整经营战略，按照金融法规规定，对符合施贷条件的、产品有市场、技术含量高、发展潜力大、综合效益好的非公企业要大胆施贷；对已有信贷关系、信誉良好、金融意识强、经营前景较为乐观，但是效益暂时欠佳的企业，可以在落实还款保证条件的前提下，采取动产、应收账单、仓单、股权、商标权和专利权等形式为企业提供多元化融资服务。
三、开展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专项普法宣传活动
针对非法集资活动高发的趋势、社会影响面广、破坏力强的特点，县检察院将积极开展相关的普法宣传活动，努力把工作关口前移到源头预防上，营造良好的防范非法集资舆论氛围，变事后救济为事前防范，保障金融环境秩序和地方稳定大局。组建企业法律宣讲团，开展市场主体法律风险防控巡回宣讲，详细讲解企业资产管理、企业经营发展、企业劳动关系等领域的刑法风险防范要点，为企业的融资、借贷、交易行为提供法律咨询、风险研判等服务。梳理辖区范围内高发类型案件，联合公安、媒体等单位，积极开展预防宣传活动，形成长效机制，从源头遏制类案多发势头。以海安电视台、海安广播电视台、海安日报、海安手机报等媒体为平台，围绕什么是非法集资、非法集资的常见手段、识别方法、法律处罚等方面内容，结合近年来发生在群众身边的民间借贷刑事案件典型案例，通过民生热线、法治海安等节目，微博、微信等自媒体，以及在村务公开栏张贴宣传海报等多种方式，图文并茂地向群众宣传非法集资的常见手段、危害，帮助群众提高警惕性，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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